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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投资协议履行进展的公告 
 

 

2020年9月1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裁

定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或“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并指定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负责

重整各项工作。 

2020年10月13日，管理人与福建省招航物流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招航物流”）签署了《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重整投资协议》（以

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详见2020年10月14日发布的《关于与候任重整

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2）。 

2020年10月22日，安通控股、管理人与各方一致确认的财务投资人签署完成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重整投资协议》（详见2020年10月24日发布的《关

于与候任重整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 

2020年11月4日，泉州中院作出（2020）闽05破2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裁定批准《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

止安通控股重整程序，安通控股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安通控股重整计划被泉

州中院裁定批准且生效后，招航物流及各财务投资人成为安通控股重整案正式的

重整投资人。现将《重整投资协议》执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投资协议》履行进展  

2020年11月23日，公司收到管理人的通知，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及

重整进展情况，重整投资人已于11月20日支付完毕全部重整投资款，共计45.27

亿元。具体如下： 

产业投资人：福建省招航物流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完毕人民币

13.50亿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财务投资人1：一润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支付完毕人民币6.00亿

元。 

财务投资人2：北京东富华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支付完毕人

民币4.00亿元。 

财务投资人3：广东博资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完毕人

民币4.00亿元。 

财务投资人4：深圳市招平协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完毕人民币3.73

亿元。 

财务投资人5：深圳前海航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完毕人民币3.50亿元。 

财务投资人6：中保投-信达壹号专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付完毕人民币

3.00亿元。 

财务投资人7：宁波环生医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完毕人民币3.00

亿元。 

财务投资人8：泉州丰泽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完毕人民币1.02亿元。 

财务投资人9：泉州丰泽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完毕人民币1.02亿元。 

财务投资人10：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完毕人民币1.00亿元。 

财务投资人11：陕西金鲤航运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支付完毕人民币1.00

亿元。 

财务投资人12：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招商证券资管3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支付完毕人民币0.50亿元。 

二、《重整投资协议》履行的后续安排  

未来阶段，公司将严格按照重整投资协议及重整计划的要求，并在管理人的

监督下，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期限内履行重整投资协议规定的义务。 

三、风险提示 

1.泉州中院已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

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公司将被宣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3.1 条第（十二）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2.2020年11月4日，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已裁定终止公司全资子公



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重整程序，泉州安通物流有限

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重整计划能否执行完毕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 

3.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被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如公司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仍为负值或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 

4.公司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有利于改善经营

状况，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暂停上市

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4日 


